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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隆市监发〔2021〕15 号 

 
 

重庆市武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

关于印发武隆区 2021 年食品、食品相关产品 

生产环节监管工作计划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： 

为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食品安全提出的“四个最严”要求，

全面实施食品安全战略，防范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，保障人民群

众舌尖上的安全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食品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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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结合我区监管

工作实际，严格实行食品安全风险等级管理，明确监管工作目标

责任，现将《武隆区 2021 年食品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环节监管

工作计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大家遵照执行。 

 

 

重庆市武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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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隆区 2021 年食品、食品相关产品 

生产销售环节监管工作计划 

 

为切实做好 2021 年食品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环节的食品安

全监管工作，督促食品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者全面落实食品安全

主体责任，积极推行食品安全网格化监管，全面提升食品安全质

量水平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

特制定本工作计划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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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日常监督检查工作遵循属地负责、全面覆盖、风险

管理、信息公开的原则，合理有效利用监管资源，强化监督检查

的针对性，全面落实监管责任，最大限度解决和消除食品安全隐

患，提升我区食品安全水平。 

二、计划范围 

（一）全区获证食品生产企业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； 

（二）全区已备案登记的小作坊。 

三、职责分工 

（一）区局食品监管一科职责： 

1.负责食品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风险分级评定工作，根

据风险等级制定全区食品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日常监督检查

计划； 

2.牵头组织开展食品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各类专项检查、

规模以上食品生产企业（见附件 1 备注）日常监督检查； 

3.制定年度抽检计划并指导实施； 

4.指导乡镇（街道）食药监所开展生产环节日常监督检查、

监督抽检以及质量后处置等方面工作； 

5.指导完成各类创建工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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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其他各类专项行动及联合执法，办公室日常工作等。 

（二）各乡镇（街道）食药监所主要职责： 

1.负责开展辖区内食品生产企业、小作坊的日常监督检查

（见附件 1）； 

2.负责对在检查中发现问题的企业，根据《食品安全法》等

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依法处理； 

3.完成区局下达的各项专项检查、监督抽检工作及后处置工

作； 

4.完成小作坊现场核查工作； 

5.完成各类创建工作； 

6.负责完成辖区的投诉举报及后处置工作； 

四、工作内容 

（一）日常监督检查。辖区内食品生产企业共 54 家，食品

相关产品生产企业 2 家。其中：A 级食品生产企业 13 家、B 级

食品生产企业 37 家、C 级食品生产企业 4 家，B 级食品相关产

品生产企业 2 家。A 级监管频次不低于 1 次/年，B 级监管频次

不低于 2 次/年，C 级监管频次不低于 3 次/年，D 级监管频次不

低于 4 次/年，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检查频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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辖区内已登记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164 家。其中 B 级 163

家，C 级 1 家。B 级监管频次不低于 2 次/年，C 级监管频次不低

于 3 次/年。对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小作坊要依法予以取缔。 

（二）严抓工作重点。严厉打击无证生产经营，“两超一非”

等违法违规行为；严格完成辖区内生产者抽检不合格的质量后处

置。 

（三）专项监督检查。一是根据区局的统一安排部署，组织

开展各类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，在时间节点、检查事项上，将

专项监督检查与日常监督检查相结合；二是按时保质完成市局安

排部署的各项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和各类专项整治任务；三是结合

辖区实际情况，组织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。各乡镇街道要严格按照相关要

求，明确各自分工与责任，积极开展监管工作，公布监督检查结

果，层层落实责任，督促食品生产者合法经营、规范经营。 

（二）科学推进，严守底线。从工作实际，任务期限，监管

机制等多方面情况出发，合理分配任务，持续推进监管工作，不

留监管空白，保障食品生产稳定可控，稳中求进，守住食品安全

底线。 

（三）严格纪律，强化检查。在监督检查的过程中，坚持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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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公正的原则，廉洁自律，切勿走马观花，对标对表检查，不留

死角盲区，仔细记录监管信息，确保监管工作落到实处。 

（四）完善信息，及时研判。建立完善食品生产单位信息档

案和监管工作台账，及时总结研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，做好食品

安全隐患防范工作。 

（五）加强沟通，及时汇报。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及

时督促食品生产者加强整改，对发现的违法线索，及时进行立案

查处，涉嫌违法犯罪的，及时移交公安部门处理，及时将相关信

息向区局进行报送。 

 

附件： 1.食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计划表 

           2.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监督检查计划表 

 

 

 


